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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《股东质询函》回复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

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中证中小投

资者服务中心的《股东质询函》（投服中心行权函〔2023〕57 号），对截至 2023

年半年报，公司尚存在业绩承诺未履行事项，依法行使股东质询权。公司收到《股

东质询函》后高度重视，立即组织相关人员积极回复，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并公告如

下： 

问题：你公司于 2016 年 8 月投资人民币 20,000 万元对江西迪比科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江西迪比科）进行增资扩股。江西迪比科控股股东曾金辉承

诺，江西迪比科 2016-2018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累计不

低于 3.93 亿元。实际上，江西迪比科 2016-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

利润分别为 3,802.86 万元、256.49 万元、-10,170.70 万元，合计为-6,111.35

万元，未达到业绩承诺金额。你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2日与曾金辉、抚州若彦

咨询顾问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若彦咨询”）签署了《关于江西迪比科股份有

限公司之业绩补偿及股权转让合同》，合同中各方一致确认，曾金辉、若彦咨

询应付你公司的业绩补偿金额为 8,105.32 万元，合同约定曾金辉将所持迪比科

8.5%的股权转让给你公司，折抵 3,361.68 万元的业绩补偿款，剩余 4,743.63

万元由曾金辉、若彦咨询继续以现金或股权的形式进行偿还。根据你公司 2023

年半年度报告，剩余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仍未完成。 

鉴于上述情况，请你公司说明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解决上述业绩承诺未履

行问题以及目前的进展情况。 



回复： 

自江西迪比科业绩承诺期满后，公司一直主动与业绩承诺方曾金辉就业绩补

偿款进行沟通，业绩补偿事项沟通的经过与进展情况如下：  

    1、2018年12月，在业绩承诺期即将届满前，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

员已经关注到江西迪比科存在无法完成业绩承诺的可能，要求公司与曾金辉、江

西迪比科进行沟通核实。公司与曾金辉确认江西迪比科已无法完成上述业绩承诺，

在此情况下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积极与业绩承诺方就业绩补偿的有

关方案进行了商议,公司于2018年12月27日与曾金辉等签署了《业绩补偿及收购

股份的框架协议》，约定曾金辉和若彦咨询将其持有的迪比科部分股权补偿给新

海宜，并约定如部分股份无法按约交割，公司将要求曾金辉以现金方式予以补偿

（详见公司2018年12月28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签署<业绩补偿及股份收

购框架协议>的公告》公告编号：2018-134），其后由于公司经营策略发生转变

且迪比科公司财务管理不规范，无法准确计算业绩补偿金额，所以后续未能就该

框架协议达成实质性履约合同。  

    2、经由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决定，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向江西

迪比科及曾金辉先生发函《关于江西迪比科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提示函》，

提示并催促曾金辉先生根据协议约定尽快履行业绩补偿义务。  

    3、经由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决定，公司于2019年6月19日向曾金

辉先生个人发函《关于江西迪比科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提示函》，提示并催

促曾金辉先生根据协议约定尽快履行业绩补偿义务。  

    4、自2020年1月起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就曾金辉先生业绩承诺

事项与曾金辉先生进行了多次协商，商讨了多种方案，最终公司于2020年6月4

日与曾金辉先生等各方签署了《业绩补偿及股份回购框架协议》，约定曾金辉先

生和若彦咨询以不低于20,000万元价格回购公司所持有的迪比科17.86%股权（详

见公司2020年6月5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拟出售参股公司股权暨签署<框

架协议>的公告》公告编号：2020-054）。后来由于此方案涉及到重大资产重组

而没有实施。 

    5、2021年12月22日，公司与曾金辉、若彦咨询签订《业绩补偿及股权转让

合同》，各方确认曾金辉所持8.5%股权折抵业绩补偿款3,361.68万元,剩余



4,743.63万元按协议继续以现金或股权形式进行偿还，具体方式由双方后续确定，

经股权转让后，公司合计持有江西迪比科26.36%的股权，上述事项经公司第七届

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并已经实施完毕。  

6、2022年 2月开始，公司财务人员一直有保持和曾金辉就业绩补偿问题进

行沟通。 

7、2022年 5月，公司开始与对方正式就业绩补偿事宜进行沟通，对方表示

资金相对紧张，短期内进行现金偿还压力非常大，建议公司选择股权补偿的方式，

基于此，经公司讨论认为，需要对迪比科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做进一步的分析

论证，才能最终决定是选择现金方式还是股权方式。 

 8、2022 年 6 月，公司安排财务经理及相关财务人员前往江西迪比科出差，

主要目的是熟悉、沟通江西迪比科公司内部控制、业务流程、财务核算等。 

 9、2022年 8月，公司安排财务人员进一步继续前往江西迪比科，主要目的

是梳理江西迪比科产品成本核算、应收账款管理制度等。 

 10、2022年 10月，公司计划继续前往江西迪比科做进一步的尽调，但因受

隋田力一案的影响，公司主要工作是配合公安机关的检查及证据提供工作，没办

法组织足够的资源处理江西迪比科业绩补偿一事。 

11、2022年底公司和对方沟通，将业绩补偿事宜放在 2023年解决。 

12、2023 年 1 月，监管部门询问业绩补偿相关事项，公司及时就上述情况

进行了汇报，随后公司收到证监会下发的《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》，

公司面临诸多的问题，实在无暇顾及处理江西迪比科曾金辉业绩补偿一事，待相

关事宜告一段落后，公司会立即着手处理曾金辉、若彦咨询业绩补偿相关事宜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10 月 12 日 


